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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源保護區治理因其關乎著多目標使用、公共利益、以及民眾權益問題，故常

面臨沒有人願意為公共利益而犧牲之窘境，然水源保護區不同的利害關係人對於水

資源有著不同的偏好，如何建立整合個人偏好成為社會偏好的社會選擇機制，使得

水源保護區治理可以兼顧多元價值並符合民主程序，將成為本文主要探討的重點。

本研究試圖以水源保護區範圍劃定為例，探討水源保護區治理所面臨之困境，水源

保護區治理應具備之理念，以及水源保護區應治理的方式，並以臺北水源特定區為

個案研究，探討運用社會選擇機制治理水源保護區之可行性，分別以訪談或問卷進

行實證研究。

本研究發現，目前台北水源特定區之範圍劃定，造成管理體系及制度之成本提

高、囚犯困境、經濟外部性、治理正當性等問題，但各方利害關係人均認同社會選

擇理念，來決策水源保護區之範圍劃定，但也均認為立法委員投票這樣的社會選擇

機制，將無法解決水源保護區所面臨之困境。

關鍵詞： 社會選擇機制、水源保護區、共同財產資源、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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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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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neation of The Taipei Water Source 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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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wing to multiple purposes and public interestsin protecting watershed areas, no 
individual would be willing to sacrifice himself/herself for public benefit. Different stake-
holders in watershed protection areas have different preferences. How to establish mecha-
nisms for integrating personal preferences to social preferences is the main issue of incor-
porating multiple values in a democratic procedure for protecting watershed areas. The 
current paper depicts the difficulties in governing Taipei Water Source Domain.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questionnaires, the paper makes recommendations as to how watershed pro-
tection areas should be gover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high transaction costs, prisoner’s dilemma, externality, gover-
nance legitimization are common issues in the delineation of the Taipei Water Source Do-
main. Different stakeholders have agreed to use social choice mechanisms for delineating 
watershed protection areas, but have opposed to entrust legislators to vote on their beha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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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水源保護區範圍劃定涉及水源保護和地區經濟開發，然兩者利益是相衝突的

事，最後將因為利害關係人如民眾、政府、利益團體等觀點不一難以決定劃定標準

為何，而形成價值衝突的情況，故政府所決定的公共事務將因缺乏利害關係人意見

之整合，更易在執行面產生落差。

根據立法院公報摘要，立法院立法委員關注水源保護區劃設的議題，多集中在

地方發展、補償問題、公平正義和水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註1，多數民眾註2及國內部

分文獻註3將焦點聚集於回饋補償議題，然討論補償議題乃為事後彌補之方式，如果

能由制度面討論水資源治理問題，則是較為積極正面之處理方式；部分討論水源保

護區治理的文獻註4，主要探討正式管理體系之改善，但整個建議制度改善卻缺乏全

面性考量，如缺乏探討地方民眾的利益衝突、利害相關人之參與決策等。

由全面性角度來探討水資源治理的文獻，均強調民眾參與的概念，但僅有蕭代

基等（2003）提出參與機制及管理體系。就探討水源保護區之劃定決策議題的文

獻註5，以許明華與黃妙如（2002）討論到我國水源保護區相關劃定較為深入，然著

註1. 根據立法院公報，88卷13期（上），院會紀錄（1999年4月7日），頁19；立法院公報，

88卷25期（一），院會紀錄（1999年5月19日），頁32、401；立法院公報，88卷37期

（三），院會紀錄（1999年6月30日），頁201-202；立法院公報，88卷40期（二），院會

紀錄（1999年9月25日），頁249；立法院公報，90卷5期（三），院會紀錄（2001年1月17
日），頁4-5；立法院公報，90卷14期（上），院會紀錄（2001年4月4日），頁196；立法

院公報，90卷17期（下），院會紀錄（2001年4月18日），頁82；立法院公報，90卷26期

（二），院會紀錄（2001年5月19日），頁34-35；立法院公報，90卷34期（下），院會紀

錄（2001年6月16日），頁41；立法院公報，90卷44期，院會紀錄（2001年9月29日），頁

70-71；立法院公報，90卷58期，院會紀錄（2001年12月15日），頁4。

註2. 參見經濟日報2005年2月16日，A6版綜合新聞，對臺北水源保護區開徵保育費用與回饋費

用；如聯合報2004年8月27日，B2版南投縣新聞，水里鄉新興村居民抗爭被編列在水源保

護區之內，卻被排除在回饋金名單之外；聯合報2004年6月16日，B2版苗栗縣新聞，永和

山水庫啟用廿四年，水源區內兩百多公頃私有地長期開發受限，縣議會專案小組決議請縣

府放寬開發限制，促請中央比照寶山第二水庫補償方式儘速辦理徵收，並應明訂水源保育

與回饋費用於水庫周邊。

註3. 如蕭代基等（2005），探討水源保護區管制補償與報償制度；李建中（2001）水資源開發

的回饋研究；陳明燦（2001）探討我國水源保護區農地使用受限損失補償等等。

註4. 例如張延光（2001a）討論臺灣水源保護經營組織及其管理；秦孝偉與王世棱（1998）以

制度、法令、執行等三方面討論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之管理策略等等。

註5. 蕭代基等（2003）認為水資源治理制度應以利害相關人組成自治團體管理之；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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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設行政程序及法源依據，缺少以水資源治理觀點思索水源保護區劃定和區域內

利害相關人的利益衝突。然水資源分配如果影響民眾財富分配，那這樣的決策過程

就必須是由民眾自己決定才能符合公義。Haefele（1973）認為因為環境品質的認

定是具有衝突價值的，在民主代議制度兩黨政治背景下，以地區代議士代表民眾的

個人偏好，選擇地方人民所需要的環境品質，再利用各地區對公共財不同的偏好

差異，使代議士產生協商的機會，以社會選擇機制註6來整合個人偏好而產生社會偏

好，以眾人意志共同去決定團體所需要的環境品質等級，將可達到代表眾人意志以

及保護少數民眾權益的目標。

故本研究將以Haefele（1973）論點為基礎，探討水源保護區治理困境、治理理

念、治理制度、與治理方式等相關理論，討論以社會選擇機制來決策水源保護區範

圍劃定註7議題，並以台北水源特定區範圍劃定為例，探詢各方利害關係人意見，檢

定社會選擇機制應用於水源保護區範圍劃定之可行性。

二、社會選擇機制與水源保護區治理

（一） 水源保護區治理之困境
Hardin（1968）預期大眾將因為過度使用免費的共同財產資源而使其耗盡，其

癥結點就是面臨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註8的問題，沒有人願意為了公共利

慧秋（2001）認為水資源應該由流域水資源利害相關人（s t a k e h o l d e r）團結合作

（solidarity），共同參與水資源永續利用；葉俊榮（1997）指出有關水資源管理應以集水

區為管理單元，有單一事權管理機關，並且應加強經濟與民眾參與理念，再以法令落實等

等文獻。

註6. 在民主社會中，每個個人都有不同的偏好與價值，但由許多個人所集合成的社會必須做出

一個選擇時，就是社會所表達的偏好，也就是社會選擇，而匯集眾多不同個人偏好以達到

社會偏好的方式，就是社會選擇機制。

註7. 也就是範圍劃定的決策機制，與水資源品質、預算、補償等等配套措施，交付立法機構例

如立法院，由地方代議士代表地區人民偏好來審議協商，決定出社會偏好的方式。

註8. Hardin（1968）的模型已經被視為是囚犯困境的一種，假設理性牧人使用共同擁有的草地

為例，草地對於放牧動物有著容受力的上限，也就是可以同時放牧且被良好牧養，稱這個

數量為L，對於兩人賽局（two-person games）而言，合作策略就是每個牧人各置飼養L/2
數量的動物；背叛策略就是，每個牧人牧養過多的動物，並且可以直接獲利，假設這數字

大於L/2。如果兩位牧人飼養數目都限制在L/2隻內，則她們將可以得到10單位的獲利，如

果兩個都飼養超過L/2，那兩個都得到0；如果一位牧養數量不到L/2，一位牧養數量超過

L/2，則背叛遊戲規則的人可以得到11，另一個服從遊戲規則的卻得到-1。如果兩個牧人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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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而犧牲自己的利益。以水源保護區範圍劃設為例，在範圍劃設與治理目標制定的

同時，也決定了資源分配的流向，保護區內的民眾因法令規定而限制了開發土地行

為，保護區用水區域的民眾因政策的執行，而享用了安全無慮的水源；但只要是理

性且追求效率極大化的個人，都想要選擇對自己最優勢的策略，水源保護區內民眾

將產生背叛誘因，選擇獲得土地開發的經濟效益，而用水區的民眾將因為保護區水

質的被破壞，基於成本考量，而使用品質較差的水源，同時也可能導致自然資源之

破壞。如果用水區與供水區域的民眾沒有訂定一個限制性行為規則以及懲罰條例，

那遭受最大損失的其實是全體民眾以及社會的福利。

（二） 水源保護區的治理理念與治理制度
目前公共行政學界認為「治理」（governance）意涵不僅是政府的統治性

（governing）行為（呂育誠，2005）。蔡允棟（2002）認為，新國家權力將由公

部門流向私部門及公民領域，達到政府與公民共同治理的效果（co-governance），

政府需兼顧多方利益，建構政府與人們共同治理的一個民主過程，然多方利益所代

表不同的偏好價值，而透過政府來建立整合性機制。以上所提及的治理概念，主要

是針對個人行為而做引導和管制。以水源保護區治理為例，不僅僅就水資源統籌規

劃，更應考慮水源保護區的影響範圍不只僅以劃設區域為限，應包括水資源的供應

區、使用區、行政機關、立法機構、學界、人民團體等組織，分別代表不同的利益

團體偏好共同協商，建立利害關係人的決策協商平台，使不同團體利益能得到折衝

的機會。

依North（1990）的制度理論，將制度區分為正式制度註9、非正式制度、和制

度實施機制。不論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它們限制了個別決策的權限，且其存在

的目的都是為了減低交易成本。制度並非靜態，而是一直不斷在演變，而人類的歷

史可以說是一部制度的演變史。水資源治理是透過制度建立人類行為規則的，同時

又不損及水資源之分配與維護；而水資源又具有共同財產資源特性，無法經由市場

機制而達到柏拉圖最適境界註10的效率分配（Riker and Ordeshook, 1973），故必須

有訂定一個限制性契約，每個都會選擇最優勢的策略，那就是背叛遊戲規則。如果她們同

時背叛，她們得到是0；這稱為Hardin的牧羊人遊戲，這已經是囚犯困境的結構。

註9. 正式制度泛指正式規則與法令，多以成文方式出現，以補非正式制度之不足，其功用在於

交換，或促進某種交易（North, 1990）。例如水源保護區的土地使用管制政策，因為是政

府明文規定，屬於法規和行政命令的一種，屬於治理體系的一部分，屬於正式制度，利用

明文的規範，促使民眾因為遵循法令而達到保護水源的目標。

註10. 是指資源（包括生產用的要素資源和消費用的財貨資源）的分配，已經達到不會因為重新



台灣土地研究　第十一卷第二期

42

以正式制度來建立一套水資源治理程序，以降低交易成本，使水資源治理更為容易

執行。以台北水源特定區為例，目前其治理體系呈現著多頭馬車問題，中央、地方

政府同時並存，但事權不統一和機關權限不完整，無論是民眾或是行政機關在遵循

法令或執行政策均面臨效率不彰的問題。

（三） 水源保護區治理方式的特質
Hopkins（2001）提到囚犯困境基本問題，就是個人理性和集體理性的衝突，

在理性個人將追求效用極大化的情況下，沒有人有動機去付出成本來提供大眾公共

財；Riker and Ordeshook（1973）提到以協議（bargaining）方式來解決，前提是沒

有背信或欺騙問題，但現實社會如沒有監督懲罰機制，就不能避免搭便車與欺騙情

況。Hopkins（2001）提到（1）承諾的個人；（2）自願團體；（3）高壓團體（例

如政府）等三種方式，也就是利害相關人藉著組成團體去追求共同利益，而利用團

體建立與其他團體重複協調，建立承諾（commitment）機制及訂定懲罰，但這並非

是解決囚犯困境的萬靈丹。

Ostrom（1990）描述治理共同財產資源的方式，包括了中央集權式、私有權市

場機制、和由影響區域裡的個人共治。中央集權式治理認為共同財產資源應由高壓

政府來治理，監督參與者行動，降低搭便車的誘因，使參與者選擇對公益有利之策

略，達到柏拉圖理想結果，但未考量管理監督成本及犯錯風險機率註11。

私有權市場機制是將自然資源私有權化，但非標準化的共同財產資源難以分配

予個人，例如水資源財產權必須以設備來量化水資源的供應，同時如果將所有權切

割分配與個人，將容易產生擁水自重的情形，然水資源乃民生工業必須用品，資源

分配上須具備經濟效率和公平正義的理念，以確定民眾用水的權益。

由影響區域裡的個人治理共同財產資源方式，是自然資源之影響範圍參與者，

共同制訂限制性契約使參與者必須合作，最後將產生可執行的協議。重點在於利害

相關人自己去建立規則，掌握完整資訊，具有誘因去檢舉違反的人，可以使參與者

互相監督，然必須確定公正第三人會確實監督註12。

分配而使某人福利增加，同時又不會減損到其他人的福利，此時社會福利達到最大化，也

就是生產和消費已經達到均衡。

註11. 以水源保護區範圍劃定為例，目前是以政府行動強制劃設，強迫供水區域的民眾限制地區

經濟活動來涵養水資源，但同時也必須付出監督民眾有無違反土地使用控制的成本，例如

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成立警察隊糾舉查報違規行為，但如果行政機關執行能力不足，就

有可能使違反行為存在，而使政策執行效率不彰。

註12. 以水源保護區範圍劃定為例，以政府為主導者，召集公部門、私部門、學界、立法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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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efele（1973）根據他所建立的代議政府效用理論（Haefele, 1971），也提出

治理共同財產資源一個方式，在民主社會兩黨政治背景下，利用代議士或團體，代

表不同結構的民眾，在共同場所（如立法院、地方議會）建立一定的議事規則，達

到互利的目標。由於Haefele的理論建立了代議民主政體治理的良好基礎，該理論

至今仍在公共選擇理論領域中被討論（例如，Tansey, 1998；Philipson and Snyder, 
1996；Stratmann, 1992）。因此，本文的立論基礎主要將根據Haefele（1973）的論

述作為依據。

顯然地，水源保護區劃定決策除了相關公部門、機構、官僚、和團體需要參與

外，更需要利害相關的民眾參與，以使其更能達到規劃目標、分配公平及效率、以

及避免水資源管理效率不彰，而以整合不同偏好的社會選擇機制（以地方代議士代

表民眾偏好投票）和間接投票低成本的方式來符合民眾參與理念。

（四） 水源保護區治理與社會選擇機制
在「整合偏好」的機制中，一些民主制度裡可以利用民主互動過程解決個

人偏好之間的衝突，但這樣社會選擇機制會面臨A r row（1963）的不可能定理

（Impossibility Theorem）註13，同時滿足五個合理條件的社會選擇機制不可能存

在註14。但有很多方法都可以避免不可能定理，例如Haefele（1973）以數學式證明

出，在代議政府兩黨政治的制度結構下，允許地方代議士的換票行為，可以避免

Arrow（1963）的不可能定理註15；這說明代議政府在某個制度下可以良好實現社會

選擇機制，但這樣的機制對於民主社會能夠符合程序上的正義，並不代表其結果能

相關利害團體等受水資源影響的利害關係人，共同協商決定分配受益者之利益，受害者

之回饋補償，以及參與者須負成本，除了能兼顧程序上的正義理念外，還能顧其大眾之權

益。

註13. Arrow（1963）試圖分析社會選擇機制，認為民主社會的集體決策過程必須滿足以下條

件：（1）集體理性（collective rationality）：在任何特定個人偏好裡，社會偏好是從個人

偏好所推演出來的；（2）柏拉圖原則（Pareto principle）：如果對於每個人方案A優於方

案B，那社會方的排序就是A優於B；（3）無關方案的獨立性則（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對於兩個選項的選擇，選項間不具有互相影響的關聯性；（4）遞延性

（transitivity）：如果偏好A勝過B，又偏好B勝過C，則偏好A 必定勝過C；（5）非獨裁性

（no dictatorship）：在任何多於兩個人的團體中，單一個人不應決定社會選擇。

註14. 例如任何滿足前四個條件的社會選擇過程則必定是獨裁的，亦即偏好的整合機制難以同時

滿足非獨裁性這種民主價值。

註15. 利用投票者對於不同議案的偏好排序不同，以其差異性利用換票方式，使原本在過半數規

則下遭否定（肯定）的議案因互相支持而通過（否決），如此投票者的效用將大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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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絕對達到公共事務的最佳品質。

以水源保護區範圍劃設為例，應用社會選擇機制可以提供以個人偏好為基礎整

合得到社會偏好的一種方式，以地方代議士代表地方民眾的個人偏好，參與協商決

策，共同決定水源保護區範圍劃定之最適方案，而地方代議士對於不同的議題有著

不同的偏好排序，故彼此可以將議題互相交易，使得最為偏好優先的議題通過（或

不通過），這樣將可以達到多數人所想要的結果，也可以符合保護少數的目的，同

時也減少民眾直接投票所產生的巨大成本。

（五） 以社會選擇機制做為水源保護區治理的方式
環境品質除了專業技術還包含價值衝突問題註16，但最後都將面臨政治角力以

決定到底環境品質應該到什麼樣的程度；然共同財產資源的消費者無法在自願的基

礎上選擇品質和數量，而且其決策關乎著外部性與搭便車問題，所以應該將其治理

系統，整合個人偏好以得到最適的社會偏好註17。Haefele（1973）建議一個環境管

理機構（environment management agency，簡稱EMA）由立法、行政、和司法註18元

素所組成，以區域層級註19為基礎，政府與流域具有必須性的連結，立法政體在作

無關方案（例如土地使用、稅率和空氣品質等等沒有直接關聯的方案）決策時，可

以運作的特別有效率註20。而這樣的立法政體，將運用一般目的代議士（a general-
purpose representative，簡稱GPR）註21來做決策，並且允許代議士之間的換票。代

註16. 例如每個人對於環境品質的標準認定都不一樣，例如環保團體要求水品質能達到最佳狀

況，工業團體希望水品質標準不要太高，以降低其排放污水之成本。

註17. 以水源保護區為例，大部分的民眾享受水資源雖然需要付費，但並無法直接要求自來水公

司提供所想要的品質，且付出的成本是相同的（每單位同樣的價錢），所以對於民眾心

理，水源保護的目標似乎無法與水資源成本畫上相同的等號。

註18. 司法是決定社會選擇的終點，司法的焦點在於過程，而非決策的本質，故本研究不討論司

法部份。

註19. 在某一定範圍上的土地，存在一些共同問題，且人口具有異質性。例如以北臺灣而言、其

人文習俗與地理性質具有共通性，但北臺灣又是由不同縣市所組成，如臺北市、臺北縣、

桃園等等，每個行政轄區的人民具有異質性，而這些異質性會使得她們對公共財產生不同

的需求。

註20. 例如在同一區域裡的不同社區人民，對於方案有著不同的偏好排序，這些排序提供一個供

不同選區的代議士，交換或是協商的機會，以換票方式使大家都能得到一個不能完全滿

意，但可以接受的選項。

註21. 使用GPR系統其目的有二：（1）使代議士可以協調當地全部的議題，以便用選票在會議

裡作為一種手段，以表達他所代表地區的社會偏好強度；（2）使不同轄區的政府利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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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士將參與環境管理機構（EMA）所提出的每個方案內容註22進行決議，如果有衝

突，根據Tiebout（1956）「用腳投票」（voting by feet）理論模型註23，居民將移動

到她們心中認同的地區（Haefele, 1973）。

根據Haefele（1973）所論述，同黨的代議士將會選擇同樣的選項（方案），經

由協商平臺來決策公共事務，同時因立法機構所舉辦的決策會議並非只有一次，故

代議士可以經由數次協商會議能夠獲得足夠的資訊，使代議士間能夠建立信任。參

與者（即兩黨政治下的代議士）將會產生誘因去協商，利用互投贊成票方式互相支

持對方的策略，代議士將不會一定堅持對自己最佳的策略，因為再下一次的決策會

議裡，對方也將會支持自己的議案，如此互相交易將會使得社會選擇在代議政體運

作下，達到合理而又反應民意的民主效果，利用這種方式可以解決共同財產資源囚

犯困境問題，利用互信的基礎，也可以減少監督與協商的成本註24。

（六） 水源保護區現況－以台北水源特定區為例
台北水源特定區於民國六十八年二月十日公告劃設，目的為保障區內水源、水

質、水量，以供應大臺北地區自來用水，地理範圍涵蓋臺北縣之新店、烏來、石

碇、坪林、雙溪等五個市鄉（參圖一），與臺北縣的行政服務有關，但其飲用水服

務對象卻涵蓋了臺北縣及臺北市，以經濟活動的觀點來看，應同時考量臺北縣及臺

北市的現況。而區內之保護區占全區95.67%（台北縣政府，2001），而劃設為保

護區之區域，需依建築法實行管理，居民不得隨意新建、增建，使開發行為受限以

法機構整合起來，進而融合各地方的政治利益，使得這樣具有政黨結構屬性的參與方式，

比起特殊目的委員會，有著更多潛在效益。GPR系統將使所有地方議題在選舉中加以考

量，例如在一場選舉裡考慮所有議題，將會減輕多數決暴力，使得某個少數強烈偏好的議

題，將在政治活動裡出現優勢。

註22. 每個方案必須能有相關的環境品質的預算、反映出的環境品質標準、以及地方上的賦稅；

環境品質高，稅負就高，方案將反應選舉的偏好。

註23. 假設人民有完全遷徙的自由，完全的資訊、各地方之間沒有外部性存在，居民會選擇最適

合自己的地方居住；例如A地有較高的賦稅和較佳的環境品質，B地有較低的賦稅和較差

的生活品質，個人將根據自身的需求搬遷到適合居住的地方，如果覺得A地賦稅過高，就

會向B地搬遷（Tiebout, 1956）。

註24. 以水源保護區範圍劃定為例，利用地方代議士代表地方民眾偏好在立法機構裡作決策，而

地方代議士在立法機構中又可以利用換票和協商方式，利用不同地方對於不同的議題所產

生的偏好排序差異，互相協商交易，使其最需要的議題能夠通過（或是不通過），這樣將

可以應用社會選擇機制方式，整合民眾個人偏好而成社會偏好，使水源保護區範圍劃定決

策方案能符合大多數人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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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水源之安全潔淨，但也對當地居民權益構成種種限制（張延光，2001b）。 

目前針對臺北水源特定區的管理機關，以中央及地方政府體系，共有三組，分

別為中央體系、臺北縣政府、及臺北市政府，而直接管理臺北水源特定區的單位有

二，臺北縣政府以及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分別掌管水資源政策治

理以及地方行政事務，而臺北市自來水事業處以及臺北市翡翠水庫管理局均以其功

能目標而管理其任務，其行政體系組織關係如圖二。

保護區內地方居民為保障自身利益而向政府爭取合法權益，故於八十四年經由

內政部通過成立設置「協助臺北水源特定區地方建設小組委員會」註25，並於自來

水費用加徵一度五毛錢，作為水源區協助地方建設經費，同時增修自來水法第十二

之一條註26為母法，訂定「協助臺北水源特定區地方建設辦法」註27。自民國八十七

註25. 其成員包括，內政部營建署一席、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一席、經濟部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委

員會一席、臺北縣政府一席、烏來鄉原住民福利協會一席、新店市公所、烏來鄉公所、坪

林鄉公所、石碇鄉公所及雙溪鄉公所等各一席、五市鄉民代表會各一席、以及臺北縣水源

政策與居民權益維護促進會四席。

註26. 自來水法第十二條之一規定水質水量保護區依都市計畫程序劃定為水源特定區者，其土地

應視限制程度減免土地增值稅、贈與稅及遺產稅。

註27. 辦法中第三條規定，「管理機關應協助臺北水源特定區地方建設小組辦理下列事項。一、

應予排除適用本案法地區之認定。二、自來水水價附徵費用之運用事宜。三、促進地方發

圖一　臺北水源特定區轄區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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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後，小組監督補助款項撥進臺北水源特定區內四鄉一市內，由市民代表通過決議

其用途，以公共建設工程及各項福利活動實際回饋居民（臺北水源特定區協助地方

建設小組專刊創刊號，2004），於民國八十八年內政部同意立案成立「臺北縣水源

政策暨居民權益維護促進會」。由前述可知，臺北水源特定區居民自範圍劃定以

來，一直為其權益抗爭，說明了臺北水源特定區地方民眾為捍衛自身權益所採取的

集體行動，同時使民眾監督的力量由非正式制度轉而變成正式制度。但「協助臺北

水源特定區地方建設小組」不僅為居民代表，還包括行政單位等等代表，其目的在

於監督回饋金運用，而非參與水源保護區治理，故其功能及相當有限。

三、實證研究

（一） 研究設計
本研究將以臺北水源特定區為個案分析，將採取個案研究法註28進行實證研

展建設項目之認定。四、協助地方建設計劃之審議。五、情況緊急者，得由相關鄉（市）

公所提請協助臺北水源特定區地方建設小組審議後辦理。」而所稱之協助地方建設項目主

要為，環境、教育設施改善、社會福利及民俗活動，公共設施，以及其他有關促進地方發

展之建設項目。

註28. 個案研究法是進行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之一，主要是針對個案研擬出研究策略，包括研究

圖二　臺北水源特定區行政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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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根據研究假說註29引領一套實證和資料搜集方式；研究目的在於以臺北水源特

定區範圍劃定為例，檢定應用立法委員投票做為整合個人偏好的社會選擇機制之可

行性，並分析討論臺北水源特定區爭議問題及執行困境；將以深入訪談或郵寄問卷

方式了解行政、立法、學界及民眾等相關利害人（詳表一）對於運用社會選擇機制

來決定水源保護區範圍劃定之意見。

表一　訪談對象列表

類別 訪談別 編號 單位 職稱 背景

行政 深度訪談 A
經濟部水利署臺北

特定區管理局
○○○先生 水土保持

行政 深度訪談 B
臺北縣政府城鄉發

展局
○○○先生 建築都市計劃

立法 郵寄問卷 C1 立法院 ○○○立法委員 臺北縣選區

立法 郵寄問卷 C2 立法院 ○○○立法委員 臺北市選區

立法／民眾 郵寄問卷 D1 地方議會 ○○○議員 臺北市選區

立法／民眾 深度訪談 D2 地方議會 ○○○議員 臺北縣選區

學者 深度訪談 E
○○大學土木工程

系
○○○副教授 水利工程博士

民眾 深度訪談 F
臺北水源政策暨居

民權益促進會
○○○先生 地方自救會代表

訪談進行期間為2006年4～5月，採取結構式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註30，

以便交叉比對各方意見，由於受訪者對於水資源專業及行政的熟悉度高，也較於在

訪談中採取主動及主導議題，而除了訪談大綱以外所得之口述資料，將可作為研究

內容資料之補充；研究假說之內容及檢定方式如下：

設計、資料蒐集和資料分析，所以個案研究法是一種完整的研究方法（尚榮安，2001）。

註29. 研究假說是一種說明現象可能解釋，故將以肯定語氣敘述其中的因果關係。

註30. 事先決定好問題組，運用於個人與個人面對面或電話訪問，其優點為提供相同資訊，確保

資料的可比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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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研究假說之內容

項　目 內　容 理　由

研究假說（一） 水源保護區範圍劃

定造成管理制度之

交易成本提升。

制度目的在於降低法令蒐集訊息之交易成本，然

臺北水源特定區目前呈現多頭馬車狀態，管理權

限互有重疊，使得管理制度交易成本不減反增。

研究假說（二） 水源保護區範圍劃

定面臨囚犯困境問

題

囚犯困境的問題就是，沒有人願意為公共利

益付出成本，而導致水源保護區水資源管理

政策面臨地方居民抗爭不滿的窘境。 
研究假說（三） 水源保護區範圍劃

定造成經濟外部性

性存在。

經濟外部性就是臺北水源特定區劃定後，管

制土地使用政策確實影響地當地及附近區域

的經濟及開發，產生既得利益者（用水人）

不用承擔涵養水源的成本，而他人（供水區

人）被迫負擔成本。

研究假說（四） 水源保護區範圍劃

定過程未權衡各方之

利害衝突，致使治理

之正當性產生疑義。

臺灣現行治理水源保護區的方式，即以外來

力量控制資源之分配，造成中央執行監督成

本太高、以及民眾質疑政策之正當適切性等

問題。

研究假說（五） 水源保護區範圍劃定

決策，應以社會選擇

機制註31來解決，是

以立法委員代表地

區民眾對公共議題投

票。

水源保護區治理具外部性註32，而故在治理層

面上受影響民眾應參與及決定管理的過程，

無論是直接代表或是間接代表。

研究假說（六） 立法委員能以重複

賽局註33和換票註34方

式，解決水源保護

區所面臨的治理困境

和達到治理理念。

故根據不同地區人民不同的集體偏好，由地

方代議士代表選擇不同的方案，將可以等同

於地區人民直接交易的結果，同時也達到保

護少數、程序正義的原則。

註31. 是由一般民眾經由特定機制，以直接或間接投票方式，來決定某項議題。

註32. 外部性就是在決策行為上，與其他事物是具有互相依賴性的。

註33. 經由一再召開的會議，而協商不同的議題，彼此將保有下次會議協商的機會。

註34. 立法委員將因其各自選民利益的考量，而對不同政策有著不同的意見，故在決策前將互相協

商，支持其他立法委員所較偏好的政策，使得其他委員也將可以支持自己所較偏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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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證結果
將以研究假說為基礎，藉著深入訪談、郵寄問卷方式，整理歸納有關臺北水源

特定區利害關係人對於應用社會選擇機制於水源保護區範圍劃定之立場，驗證研究

假說之真實性，檢定應用社會選擇機制於臺北水源特定區範圍劃定之可行性，其呈

現結果如表三至表八。

經過深入訪談及郵寄問卷調查，發現「研究假說（一）水源保護區範圍劃定造

成管理制度交易成本提升」、「研究假說（二）水源保護區範圍劃定面臨囚犯困境

問題」、「研究假說（三）水源保護區範圍劃定造成經濟外部性存在」、「研究假

說（四）水源保護區範圍劃定有著治理正當性的問題」、「研究假說（五）水源保

護區範圍劃定的決策，應以社會選擇機制來解決，而這樣的社會選擇機制是以立法

委員代表地區民眾對公共議題投票」均成立，但「研究假說（六）立法委員能以重

複賽局和換票方式，解決水源保護區所面臨的治理困境和達到治理理念」並不成

立；簡而言之，臺北水源特定區之利害關係人均認同水源保護區所面臨之困境及治

理理念，也認同應用社會選擇機制於水源保護區範圍劃定之決策，但利害關係人均

認為立法委員無法代表民意，也無法保護少數；下段將承接研究假說之架構，輔以

實證過程中所得訊息，進行綜合討論。

表三　研究假說（一）之實證研究

研究假說（一）水源保護區範圍劃定造成管理制度之交易成本提升。
水源局A 機關權限有限，產生權責

不清。

北縣

城鄉局B
一項政策，兩個機關介入，就產生

模糊地帶，導致權限不清。
北縣

立委C1
有衝突或是矛盾的問題，

應成立水利專責機關做平

衡管理。

北市

立委C2
確有衝突或是矛盾的問題，造成差

異需加強協調。

北市議員

D1
有衝突或矛盾的情況，應

統一事權。

北縣

議員D2
水源局和翡翠水庫管理局不受北縣

議會監督，不用對北縣人民負責，

但確執行北縣事務。
學者E 就是多頭馬車問題。 民眾F 爭議問題都由水源局、水利署解

決，臺北縣政府只管拆除違建。
推論 臺北水源特定區政策執行存在各單位認知不同的問題，可視為賽局理論

中的不同個體，每個個體都想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策略，若政策有灰色

地帶，兩個單位都將傾向推給對方，以減少自身的作業內容；解決方式

是個體自行協議，或是由公正的第三者決策，減少單位間模糊空間，否

則將各自堅持己見，選擇對自己最有利情況去執行政策，將造成政策執

行多頭馬車各自為政之問題，也產生交易成本不降反增之窘境。
結果 故研究假說（一）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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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研究假說（二）之實證研究

研究假說（二）水源保護區範圍劃定面臨囚犯困境問題

水源局A 民眾對公共事務的關心度就不

足，且須考量行政機關作業成本。

北縣

城鄉局B
沒什麼不公平的，因為在山上

的地，本來使用上就有限

北縣立委

C1
可以加強決策之正當性，可增

加民眾參與管道增加正當性。

北市

立委C2
範圍劃定決策宜舉辦說明會，

聽取民意反應取得平衡點。

北市議員

D1
決策不符合公平正義。 北縣

議員D2
範圍劃定決策沒有公平正義，

因劃定後區域內民眾權益就損

失。

學者E 不符合公平正義，但沒人願意

為公平利益付出成本，所以強

迫性管制是必定要的。

民眾F 目前範圍劃定決策程序上是合

法的，但是不見得合理。

檢定方式 各方人士對於水源保護區所規劃目標均能夠接受，但牽設到自身利益，

例如土地使用所有權人之行為受限，則抱持反對心理，由此可知理性自

利的個人都將傾向自身利益為優先，而犧牲了公共利益；如同囚犯困境

中的囚犯因為選擇明哲保身的態度，面臨雙輸的問題。

結果 故研究假說（二）成立。

表五　研究假說（三）之實證研究

研究假說（三）水源保護區範圍劃定造成經濟外部性存在

水源局A 造成經濟活動受阻，目前已配
合民眾都市計畫做了兩次通盤
檢討，行政院也召開五次會
議，且設立回饋機制。

北縣
城鄉局B

造成經濟活動受阻，但也有人
違反土地管制使用；基本上補
償歸補償，開發歸開發，所以
才會這樣。

北縣立委
C1

造成居民經濟活動受阻，應適
當補貼居民，減免水價。仍有
居民違反土地使用控制，違反
管制仍應懲處。

北市
立委C2

造成居民經濟活動受阻，居民
對現況並不滿意，仍有居民違
反土地使用控制。

北市議員
D1

造成居民經濟活動受阻，應發展
可以列管的經濟活動和休憩觀光
產業，提供就業或轉業機會，目
前仍有居民違反土地使用控制。

北縣
議員D2

生計影響的很大，住與行也產
生問題。水源回饋金是回饋地方
建設，無法解決生計問題，應該
用補償方式解決人民生活困境。

學者E 受益者付費，受害者補償，這
是必要的。補償應以社區或部
落為單位，落實社區總體營
造。

民眾F 的確造成地方居民困擾，回饋
金是補助地方建設，並非直接
補償於民眾。違法的都是外來
人口，且有些地方是可以不用
納入水源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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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論 水源保護區範圍劃定，將造成區域內民眾權益受損，則須將所造成的經
濟外部性內部化，將劃設水源保護區所得利益，以補償方式彌補受影響
權益人所遭受之損失，則反彈聲浪可減低；然目前實行的回饋機制，是
以補助公共建設方式來執行，民眾認為並無真正受惠，導致土地使用行
為並無法產生涵養水源的誘因，反造成為了觀光收益而違反土地使用。

結果 故研究假說（三）成立。

表六　研究假說（四）之實證研究

研究假說（四）水源保護區範圍劃定有著治理正當性的問題

水源局A 民眾不認同目前決策，決策到
立法院可能沒用，地方議會影
響力較大，也較具有代表性。

北縣
城鄉局B

民眾認同目前決策，但應該視
事業性質而言，不應全交由立
法院處理，政府應該佔大部
分，其次為該地區民眾意見。

北縣
立委C1

民眾可以認同目前決策，但應
加強使用區和供水區民眾意
見，和民眾參與。

北市
立委C2

民眾不能認同，因不能參與決
策，宜參酌民眾意見，決策僅
需納入供水區民眾意見即可。

北市
議員D1

民眾不能認同，決策需要納入
使用區與供水區民眾的意見，
但以尊重專家意見為主，並透
過公聽會溝通。

北縣
議員D2

政府劃定未考量權益犧牲，民
眾當然不會認同，所以在劃定
時就要考慮補償。

學者E 當然不會認同這種決策方式，
有必要民眾參與，但民眾不夠
成熟。

民眾F 民眾對於目前決策參與方式並
不認同，但非一般民眾都可參
與，需要一定專業背景且了解
地方事務能夠代表民眾的人士
才適合。

推論 綜合上述，大部份表示利害關係人不能認同現行民眾參與方式，但認可
民眾參與的理念，而對於參與的方式則有不同意見，但都希望擴大參與
的方式集合眾議再來決策。由目前臺北水源特定區治理體系可知是中央
集權式的，由經濟部水利署主導整個水資源政策，協辦地方小組為監督
地方回饋金運用，並無實質參與決策機制，而水源局和臺北縣政府主要
為執行單位，故在整個治理體系上並無利害關係人的參與，也較易以行
政機關本位主義出發來決策，不易權衡各種層面議題的利益衝突，無法
達到政府與人民共同治理的民主過程與形式。

結果 故研究假說（四）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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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研究假說（五）之實證研究

研究假說（五）水源保護區範圍劃定的決策，應以社會選擇機制來解決，而這樣
的社會選擇機制是以立法委員代表地區民眾對公共議題投票。

水源局A 集水區就是一個完整區域，立
法院重點應該是在立法，並且
規定管理、回饋、補償、和保
育等等事項，立委協商很難達
到目標。

北縣
城鄉局B

立法院可以建議或修改，但範
圍劃定是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
的權責，非立法院的權利，立
法委員也不一定代表民意。

北縣
立委C1

因水源特定區具有中央統籌規
畫性質，應交由立法委員決
策，但民意具高度變動性與複
雜性，由立委審核決策外，可
配合舉辦公聽會。

北市
立委
C2

宜考量地方居民意見加以參
酌，立法委員之決策可以代表
民意。

北市
議員D1

應交由行政機關、中央、地方
民意代表、及水源專家，透過
公聽會研討劃定，尊重專家意
見；其重點在保護區內民眾的
就業、轉業和創業問題，立法
委員不能代表民意。

北縣
議員
D2

決策須有民眾參與理念，但立
法委員不能代表民意。

學者E 集水區是一個範圍，代議士不
一定能代表民意，立法院也可
能亂改原本理想計畫。

民眾F 民眾參與應該由地方具有專業
能力的代表來參與，立法委員
不一定代表民意。

推論 社會選擇機制的設計目的在於以個人偏好為基礎，整合而成社會偏好，
決定供應何種層級的財貨，Haefele（1973）認為地方代議士可以代表民
眾投票選擇對於地區最有利的選擇，然根據訪談內容，大部份均肯定在
社會選擇理念，但不認為立法委員可以代表民意，或是建議其他整合社
會偏好的途徑，例如舉辦公聽會。但若立法委員可克服代理人問題時，
以立法委員代表民意進行議題表決，應為可行。代理人問題的產生主要
在於代理人與委託人的偏好不同所致。例如，立法委員關心的是選票，
而民眾關心的卻是民生議題。要克服立法委員的代理人問題，至少可採
取兩種措施。其一為規定立法委員候選人必須在選區內設籍並居住一段
時間，如一至二年，以與當地民眾產生認同感；其二為設計立法委員任
期內的監督機制，如不適任投票，以確保立法委員在任期內能充分代表
民意，而不是臨到選舉時，才再以民生議題做為爭取選票的訴求。雖然
目前我國立法委員的選舉與罷免有類似的規定，但是在解決代理人問題
上，其效果有限。若能將這些規定從嚴訂定，如長期設籍並居住以及降
低不適任投票門檻，應會有所改善。

結果 故研究假說（五）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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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研究假說（六）之實證研究

研究假說（六）立法委員能以重複賽局註35和換票註36方式，解決水源保護區所面臨

的治理困境和達到治理理念。

水源局A 立法委員不能保護少數民眾的

權益，若交由立委決策符合程

序，但不一定符合正義。

北縣

城鄉局B
立法委員不能保護少數，若交

由立委決策不符合程序，但不

一定符合正義。

北縣

立委C1
可加入各該管地方政府與機關

參與討論，若交由立委決策符

合程序，但不一定符合正義。

北市

立委C2
立法委員可以達到保護少數，

若交由立委決策不符合程序，

但不一定符合正義。

北市

議員D1
臺北縣市的參與不能缺乏，若

交由立委決策符合程序，但不

一定符合正義，應先多召開公

聽會，讓決策和審核者多聽民

眾和專家的意見。

北縣

議員D2
不能保護少數，若交由立委決

策不符合程序，但不一定符合

正義。

學者E 立法委員可能無法保護少數權

益，若交由立委決策不符合程

序，但不一定符合正義。

民眾F 立法委員可能無法保護少數權

益，若交由立委決策不符合程

序，但不一定符合正義。

推論 Haefele（1973）認為代議士可以用重複協商或換票方式來解決環境管理

之爭端或是達到保護少數的目標；然訪談內容卻顯示，各方對於以立法

委員作為代議士，是否能代表民意存有保留態度，主要著眼於目前國會

生態，存在著代理人及利益團體逐利問題；也就是在面臨共用資源治理

的問題時，民意代表以私利為著眼點進行議題表決，確實會形成囚犯困

境所面臨的問題。

結果 故研究假說（六）不成立。

註35. 經由一再召開的會議，而協商不同的議題，彼此將保有下次會議協商的機會。

註36. 立法委員將因其各自選民利益的考量，而對不同政策有著不同的意見，故在決策前將互相

協商，支持其他立法委員所較偏好的政策，使得其他委員也將可以支持自己所較偏好的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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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　　論

（一） 水源保護區治理體系
水源保護區區域以天然流域為範圍，然卻與一般行政界線不同，以臺北水源特

定區為例，臺北縣市之行政區域按照天然地形來劃設，然臺北水源特定區卻仍跨越

新店等臺北縣五個鄉市，供水區域擴及到臺北市，其影響範圍除了流域本身外還包

括供水區範圍。由數位受訪者之訪談內容得知，目前臺北水源特定區之主要管理

機關，臺北縣政府與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其業務範圍尚包括臺北市自來水事業

處，臺北市翡翠水庫管理局等等，更因各單位各自隸屬中央及地方，造成一項政策

在執行時，並非由單一窗口決策，而使得政策執行效率不彰。

（二） 水源保護區補償機制之探討
以臺北水源特定區而言，因政策管制使土地使用受限將產生外部效益（用水區

可使用乾淨水源），對於外部效益的製造者（當地民眾）應予以補償或回饋，應就

其產生之外部效益大小做不同補償註37，則社會整體福利可達到最大，達到柏拉圖

理想結果。但以臺北水源特定區目前執行之回饋機制而言，隨自來水費每度徵收五

毛錢的費用作為回饋金，用途為興辦地方建設項目，但居民認為公共建設本來就要

做，回饋金反而使地方建設經費遭到排擠，同時居民也認為此回饋金運用並未真正

落實補償到民眾。由上述可知回饋金運用違反前述理論，對於水資源涵養並無太大

幫助，因為民眾均可享用回饋金用於公共建設之公共財，同時若將土地用於開發使

用，又可獲得更多利益註38。故若以臺北水源特定區個案而言，回饋機制應改為補

償方式或是在制度面建立誘因，使直接令當地居民直接受惠，也較為符合當地民眾

之期待，同時也才能達到去除經濟外部性因素。

（三） 共同財產資源的囚犯困境問題
目前臺北水源特定區的管制方式屬於中央集權方式，以額外力量（公權力）介

入強迫參與者必須遵從管制規則，降低參與者搭便車的誘因；然經由文獻討論以中

央集權方式管制自然資源，將產生中央集權政府管理監督的成本問題、監督執行能

力問題、和資訊不完整。目前臺北水源特定區對於自然資源之管理單位有二，臺北

註37. 例如保護區內土地使用目的為涵養水源，則可在制度面建立土地所有人從事生產良好水資

源的誘因，則政府對於水源保護區之管制就無構成特別犧牲，同時也降低執行政策之成

本，同時民眾可得到良好之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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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政府以及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簡稱水源局），臺北縣政府屬於地方政府，但

水源局卻屬於中央單位，然目前大部分有關水資源治理事項卻均交付水源局承辦，

臺北縣政府多以拆除違建為主要工作；就管理監督能力與成本而言，以中央單位來

作地方性的自然資源管理，雖然可以就全國性自然資源配置作整體的規劃，但卻較

忽略對於地方民情之照顧；而就查處土地使用控制之權限，目前屬於水源局，然拆

除違建之權限卻受限於臺北縣政府，故以管理監督成本和執行能力而言，實屬耗費

成本且執行效率較為不彰。

（四） 代議士的代理及逐利問題
Haefele（1973）提及環境治理的決策應交由具有地方民意基礎的代議士，在

區域層級上與其他地區代議士共同作協商，以達到公共利益及保護少數。然實證發

現，就臺北水源特定區而言，各方利害關係人均認為臺灣立法委員之協商僅符合民

主原則之程序，但其結果並不能符合正義和達到保護少數利益目標。

由前所述可知以立法委員作為代議士產生了代理問題註39與逐利問題註40，而因

此減輕代理與逐利問題則必須使主人有誘因去監督考核代理人，透過互相監督以維

護本身利益，代理人才會顧及主人利益而不理會利益團體之要求。就臺北水源特定

區治理事項交付立法院決策而言，容易被質疑是否能代表民意？代表的是哪一層級

的民意？能否以公益為優先私人利益為後？這些都成為大眾所質疑的因素。

五、結　　論

水源保護區範圍劃定是一種資源分派，各方的利害關係人對於水源保護區範圍

劃定有不同的偏好；依據Haefele（1973）的理論，在代議民主環境體制裡，以地

方代議士來代表地方民眾的偏好，在立法機構進行公共議題的決策，是個有效整合

個偏好到社會偏好的一種機制，同時地方代議士能夠應用協商和換票的方式，以水

註38. 例如水源特定區內的確就有居民仍違反土地使用控制事項，例如烏來違法搭建民宿，故如

此將鼓勵地主土地使用朝向產生外部成本，更無法達成保護水資源目的。

註39. 代理問題是因為代理人產生誘因而極大化自己的效用而非主人的效用：（1）代理所考量

的私人利益不同於主人利益；（2）代理人管理的事務眾多，產生管理不善及缺乏適當機

制去監督代理人。此類研究最早可追溯Alchian and Demsetz（1972）。

註40. 逐利問題是利益團體在民主制度下會競相爭取其利益，使得代理人犧牲最弱勢團體的傾向

（蕭代基等，2003）。這類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Tullock（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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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保護區範圍劃定的議題來與其他議題交易，使得公共政策的結果能夠符合民眾的

期待。

然根據實證研究結果，以臺北水源特定區範圍劃定為例，發現決策機制存在著

交易成本提高、囚犯困境、經濟外部性及治理正當性等問題，而應用社會選擇機制

於水源保護區範圍劃定之決策，各方利害關係人均給予肯定態度，然若以立法委員

來代表民意這種社會選擇機制方式來參與劃定決策，各方利害關係人則態度保留，

乃是因為對於立法委員是否能真的代表民意存有疑慮，其認知基礎在於著眼於目前

國會生態，立法委員尋求自身利益而非公共利益，而對於立法院所實行協商機制，

更認為是利益團體交換利益之方式，不但不能保護少數民眾的權益，反而優先犧牲

少數權益，並非為反應一般民意。故由實証顯示，以社會選擇機制來解決水源保護

區範圍劃定決策理念上可行，但若以立法委員投票、換票、和協商作為社會選擇機

制，來決策水源保護區範圍劃定，則將產生代理問題及逐利問題，故並不可行。

水源保護區範圍劃定之決策，因代理人問題暫時不適宜以社會選擇機制來解

決，但應用社會選擇機制治理水源保護區之重要性卻更不可忽視，因水資源的分配

關係著公共利益與民眾權益，但以代議士代表民意進行公共議題之投票卻是代議民

主之主要途徑，故解決代理問題將成為未來應用社會選擇機制來整合個人偏好進行

公共議題之決策重點，故應在制度面上建立制度性誘因，使民眾參與公共事務意願

更為提升，才能使代議士受到更良好的監督，使其符合民眾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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